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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締造傷健共融社會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梁耀忠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2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就 “締造傷健共融社會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 

2012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 
梁耀忠議員就  

“締造傷健共融社會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雖然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‘公約 ’)自 2008年 8月31日起在香港

生效，政府當局並於 2010年初向聯合國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公約

提交的首份報告，但報告內容缺乏建立共融社會的指導政策，只着

眼於解決殘疾人士由於肢體傷殘而引起的需要，而沒有從社會及環

境的角度出發，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，本會對此甚感不滿，且深

表遺憾；就此，為履行公約賦予的責任，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下列政

策及措施︰  
 
(一 ) 盡快落實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，協助他們融

入社會；  
 
(二 ) 擴大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有

領有 ‘殘疾人士登記證 ’的人士，並考慮向殘疾人士的陪同

者提供交通票價優惠；  
 
(三 ) 在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的專營權協議中加入條款，規定為

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增設無障礙輔助設施；  
 
(四 )  增撥資源，增加無障礙運輸的數目，例如復康巴士、易達

巴士等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 ‘點到點 ’服務；  
 
(五 )  落實無障礙通道概念，盡速完成 ‘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

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’中排名最高的 10項建議，並立即展開

其餘建議的可行性研究；  
 
(六 )  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，並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僱主

聘用更多殘疾人士；  
 
(七 ) 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多於 50%的薪酬補貼，讓被評定不足

100%生 產 能 力 的 殘 疾 僱 員 享 有 接 近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水

平；並對照顧長期病患者的人士給予津貼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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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手語，在中、小學校推廣及教授手

語；並盡速推動醫護人員學習手語，增強醫護人員與聽障

病人溝通，掌握聽障病人的病情，有助治療他們的病患；  
 
(九 )  推動手語普及化，規定電視新聞應提供手語傳譯，培養尊

重使用手語的文化，促進聽障人士掌握社會資訊；及  
 
(十 )  加強諮詢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，讓殘疾人士的聲音得以彰

顯，實踐傷健共融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